
武汉市“我要开挖深基坑”一事联办办事指南
一事联办事项名

称
我要开挖深基坑 牵头部门 区行政审批局建设科

服务对象 法人 通办范围 全区

法定办理时限（工

作日）
100 承诺办理时限（工作日）

5（现场勘验、技术评审等特殊环节不计入承

诺办理时限）

序号
涉及的事项

名称

事项

类型

审批

部门
设立依据 受理条件

1

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

方案审批

行政

许可

区行

政审

批局/

区政

数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五条。

1.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2.提交资料齐全、真实、有效，并符合水土保持

技术标准的要求；

3.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界定清楚、准确；

4.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合理、有效，与周边环境相

协调，并达到主体工程设计深度；

5.水土保持投资估算编制依据可靠、方法合理、

结果正确；

6.水土保持监测的内容和方法得当。

2 取水许可
行政

许可

区行

政审

批局/

区水

务和

湖泊

局/区

政数

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 修正）第七条；

2.《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2017 修订）

第三条。

1、提交资料齐全、真实、有效；

2、必须符合江河流域的综合规划、水中长期供

求规划、水资源的配置以及国家产业政策，遵从

经批准的水量分配方案或者协议；

3、建设项目应当编制节水方案，配套建设节水

设施；

4、建设项目的退水必须达标排放，同时必须符

合达到规定水质目标和水域纳污总量控制要求；

5、地下水的取水不得超过本行政区域地下水年

度计划和区域可采总量，符合井点总体布局和取

水层位的要求（地下水禁止开采区内禁止开凿深

井，限制开采区内不得新增深井数量，其他地区

开采地下水实行总量控制）；

6、不得损害上下游、左右岸以及第三者的利益；

7.属区级审批权限范围。

3

城镇污水排

入排水管网

许可证核发

（施工期排

水）

行政

许可

区行

政审

批局/

区政

数局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1 号）

第二十一条；

2.《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管理办法》（住建部

令第 21号）第四条。

1.污水排放口的设置符合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

规划的要求；

2.排放污水的水质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的污水排

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等有关标准；

3.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设相应的预处理设施；

4.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在排放口设置便于采样和

水量计量的专用检测井和计量设备；列入重点排

污单位名录的排水户已安装主要水污染物排放

自动监测设备；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4

因工程建设

需要拆除、改

动、迁移供

水、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

审核

行政

许可

区行

政审

批局/

区水

务和

湖泊

局

1、《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1 号）

第四十三条第四款：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城镇

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单位应当制定拆除、改

动方案，报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审核，并承担重建、改

建和采取临时措施的费用；

2、《国务院关于印发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

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9 号）二、清理规

范的内容（二）整合 24 项为 8项。住房城乡建设部门

11 项整合为 4项：……四是将“因工程建设确需改装、

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审批”、“拆除、移

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核”2项，合并为“因

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

理设施审核”1 项；

3、《市人民政府关于清理规范投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

的通知》（武政规〔2017〕9 号）二、把握清理规范投

资项目报建审批事项的主要内容（二）将 18项整合为

7 项。水务部门 7项整合为 3项。一是将“因工程建设

确需改装、拆除或者迁移城市公共供水设施审批”“拆

除、移动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方案审核”2项，合

并为“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1 项。

1.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要求；

2.符合城市排水规划、技术规范以及对周边管线

保护要求；

3.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有合理的处理措施。

5
城市建筑垃

圾处置核准

行政

许可

区行

政审

批局/

区城

管执

法局/

区政

数局/

东湖

风景

区管

委会

1.《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

的决定》附件第 101 项；

2.《武汉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第十一条。

1.有建筑垃圾处置方案；

2.有与经过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运输企业

签订的运输处置合同。



一、需申谓人提供的材料：共 17份（含调用）

（一）共性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1 “我要开挖深基坑”申请表（原件一式一份、拟留件）

2 授权委托书（如有，则需提供，原件一式一份，拟留件）

（二）办理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的申请材料

3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表）（原件一式三份、拟留件、建设单位和编制单位盖章）

（三）办理取水许可的申请材料

4 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包含技术审查意见）（原件一式一份、拟留件，电子版一份）

5
涉及影响与第三方利害关系的，申请人需要提交与第三方的协商意见或第三方承诺意见书（原件一式一份、拟留

件）

（四）办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核发 （施工期排水）的申请材料

6
排水设计方案（包括排水户内部排水管网、专用检测井、污水排放口位置和口径的图纸及说明材料）（原件一份，

纸质或电子，必要）

7 排水水质水量合格承诺书（原件一份，纸质或电子，必要）

8 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及施工现场按规定建设污水预处理设施的材料（原件一份，纸质或电子，必要）

（五）办理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动、迁移供水、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审核的申请材料

9 工程建设项目批复文件（复印件一份，必要，纸质或电子）

10
工程建设项目规划红线图（规划部门规定无需办理工程建设规划手续或仅办理备案手续的工程建设项目除外）

（原件或复印件一份，必要，纸质或电子）

11 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拆除、改动设计、施工方案及施工图（原件一份，必要，纸质或电子）

12 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权属单位意见（原件一式一份、拟留件）

（六）办理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的申请材料

13

项目开工文件佐证材料（房建、市政、重点、拆迁、还建项目由项目单位分别提供经市、区人民政府、发改、自

然资源和规划、城乡建设、交通、水务、园林林业、城管等部门核发的房屋征收、项目核准、规划选址、土地利

用、建筑施工、河道清淤或道路开挖的文件之一）

14 建筑垃圾处置方案（留存原件、加盖公章、一式一份）

15 与经过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运输企业签订的运输处置合同（查验原件留存复印件、加盖公章、一式一份）

16
消纳点位佐证材料及场地平面图、进场路线图、具有相应的摊铺、碾压、冲洗、照明等机械和设备，有排水、消

防等设施，有健全的环境卫生和安全管理制度。（原件一式一份、拟留件）

17 办理核准密闭运输车辆资料（原件一式一份、拟留件）

申
请
材
料

二、可由审批部门通过电子证照库等系统自行调用的材料

1 营业执照（若无法调用，则由申请人提供）

2 企业法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身份证（若无法调用，则由申请人提供）

跑动次数 0次 跑动原因 无

办理程序 申请受理→审核审批（专家论证、现场踏勘）→制证送达

是否收费 无 收费标准 无

收费依据 无



结果名称

1.水保：《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

2.取水许可：《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取水许可证》；

3.排水许可：《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需注明“施工期排水”）；

4.排水、污水设施迁改：《准予水行政许可决定书》；

5.建筑垃圾许可：《武汉市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证》。

申办方式

网上申报：湖北政务服务网

http://zwfw.hubei.gov.cn/webview/yslb/whYslb/

yslbWh.html
投诉电话 027-65397000

实景申报：武汉市洪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7楼 704 综合

窗口
咨询方式

电话咨询：027-65397003

网上咨询：洪山区网上申报咨询

QQ:1605162172

http://zwfw.hubei.gov.cn/webview/yslb/whYslb/yslbWh.html
http://zwfw.hubei.gov.cn/webview/yslb/whYslb/yslbW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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